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部门名称 广州市协作办公室

预算整体情况

部门预算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收入来源 预算金额（万元）

基本支出 4,666.57 财政拨款 234,738.37

项目支出 230,071.80 其他资金 1,379.40

事业发展性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按预算级次划分 预算金额（万元）

财政专项资金 0.00 市本级使用资金 234,738.37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
出

0.00 拟用于对下转移支付资金 0.00

总体绩效目标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着重统筹推进对口帮扶工作。深化东西部协作，加强产业协作，认

真落实粤黔协作工作清单；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县为重点，积极推进“一县一园”建设；加快推进省内驻镇帮镇扶村工
作，结合省“九大攻坚行动”，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持续推进对口支援新疆疏附县、西藏波密县和三峡库区巫

山县工作，助推受援地高质量发展；扎实开展区域合作工作，推动泛珠三角区域粤桂黔滇川高铁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
合作、国内友城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融合；深化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对口合作，努力实现两

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举办30届广州博览会、组团赴外省市参展参会，与各城市携手推进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推动泛珠合作取得更大成果；着力服务水平，创新驻穗机构服务管理；着力加强自身建设，打造高效服务型机关。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名称 主要实施内容 拟投入的资金（万元） 期望达到的目标（概述）

对口帮扶梅州清远
专项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珠三角地

区与粤东西北地区全面对口帮扶

工作部署，开展全面对口帮扶梅
州清远工作，通过珠三角地区产
业转移和梅州清远地区产业建设

有效衔接，产业共建水平大幅提

高，有力助推梅州清远地区经济
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显

著提升全省区域协调性。结合当

地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支
持清远市民族地区加快高质量发
展，专项用于巩固脱贫成果、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

37,755.00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完善珠三角
地区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对口帮扶协

作机制工作部署，通过我市安排的财

政资金援助推动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
发展、广梅产业共建园和社会民生事
业帮扶等项目建设，完成继续深化推

进对口帮扶梅州市、清远市工作任

务，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依托各大合作平
台，推动国内区域

合作取得新成效,发

挥驻穗机构管理职
能

举办第30届广州博览会，为经贸
发展搭台。加强广州市与国内各

省市政府间的交流、促进广州市

与国内外友好地区和城市间的政
务合作、经贸合作、文化交流，
推动区域合作。牵头组织政府代

表团及企业参展团参加国内部分

城市的大型经贸洽谈会（博览
会），展示广州城市形象、营商
环境及名优产品，助推广州企业

开展国内市场拓展。发挥驻穗机

构管理职能，指导驻穗机构做好
招商引资工作.

564.21

对照广州“十四五”规划任务分工，

加强协调对接，推动泛珠三角区域粤
桂黔滇川高铁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

带合作、友城合作与“一带一路”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融合。筹办

第30届广州博览会，进一步提升办会
规模和质量，为国内外经贸交流搭建

平台。组织广州名优企业参加国内重
要展会，提升广州产品在各地的知名

度及影响力，帮助广州企业在各地发
展.协助省商务厅开展“粤贸全国”活

动，助力广东畅通内循环。发挥驻穗
机构、联谊会等机构组织的功能作

用，指导驻穗机构做好招商引资工作.

对口支援新疆疏附
县、西藏波密县、
重庆巫山县工作和

与齐齐哈尔市对口

合作工作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统
筹协调做好广州市对口支援和对

口合作工作，对受援地开展教育
医疗等民生支援、扶持当地特色

产业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智力支
援、做好交往交流交融工作以巩

固民族团结、助推三峡移民和谐
稳定致富；与齐齐哈尔市开展产

业合作、文旅协作、人才交流培
训、社会事业合作等全方位合作

。

3,468.75

圆满完成国家和省交付给广州的对口
支援对口合作任务，推动新疆疏附县

、西藏波密县、重庆巫山县等受援地

实现高质量发展，受援地基本公共服
务能力有效提高、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明显改善、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

民族团结更加巩固、人才引进和培养

效果增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社会
更加和谐稳定；与齐齐哈尔市产业合
作取得新突破、各领域对口合作更加

深入。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对口帮扶贵州省东

西部协作

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
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持
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做好我市东

西部协作助力贵州省安顺、毕节
、黔南3市（州）乡村振兴工

作，按照粤黔两省东西部协作协

议要求，重点支持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扶持低收入劳动力就业和
发展镇村特色产业、乡村振兴规
划及示范点建设、改善乡村基础

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教育和医疗组团
式帮扶、易地扶贫搬迁点后续扶
持、人才培训、消费协作等。

21,303.05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及
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广州市开展对

口帮扶贵州安顺市、毕节市、黔南州
东西部协作工作。通过我市安排的财

政资金援助贵州安顺市、毕节市、黔
南州帮扶项目建设，重点支持当地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深化东西部协作。加强产业协

作，认真落实粤黔协作工作清单，务
实推进实施生猪养殖、蔬菜种植、产

品深加工、特色医养大健康等一批重
点项目。

乡村振兴驻镇帮镇
扶村工作

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
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扎
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实现乡

村全面振兴。广州市对口帮扶梅
州、湛江、清远市的78个重点帮
扶镇，开展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

村工作。同时，筹集资金作为帮

镇扶村主要资金保障，由梅州、
湛江、清远及韶关等市属地县

(市、区)结合乡镇面积、人口、

行政村、脱贫人口以及沿交通线

、沿边界线、沿旅游景区、沿城
市郊区“四沿”区位等因素统筹

使用。

166,286.00

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支持被帮扶市

梅州、湛江、清远及韶关等市的重点

帮扶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
乡村振兴、发展富民兴村产业、提升
镇村公共基础设施水平和公共服务能

力。加快推进省内驻镇帮镇扶村工

作，精心谋划实施帮扶项目，结合省
“九大攻坚行动”，补齐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短板。

其他需完成的任务

（可选填）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

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驻镇帮镇覆盖率

100%（广州市乡村振兴驻镇
帮镇扶村帮扶率=实际帮扶行

政村数÷计划帮扶行政村数

×100%）

100%

培训覆盖率

≥95%（促进就业及劳动力培

训、干部人才培养培训覆盖率
=实际培训人数÷计划完成就

业及劳动力培训人数和干部人
才培训数量×100%）

≥95%

交流活动参与率

≥90%（国内重点合作城市经

贸交流与区域合作交流活动参
与完成率=实际参展参会次数

÷计划参展参会次数
×100%）

≥90%

质量指标 支援项目完成率

≥90%（对口支援对口帮扶公
益金项目建设完成率=实际完

成公益金项目数量÷计划完成

公益金项目数量×100%）

≥90%

时效指标
对口支援对口帮扶任务考核情

况

考核结果为较好（对照国家乡
村振兴局、广东省乡村振兴局

对对口支援对口帮扶任务完成

情况的考核清单完成年度对口
支援对口帮扶工作，目标值为

考核结果达到较好。）

考核结

果为较
好以上


